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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

期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月2日；

2、本期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2人；

3、 本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461,214股， 占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售股份总数的

9.27%，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8%。

2017年12月15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按照《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期限制性股票解锁

相关事宜。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4年12月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随后向中国证监会上报

了申请备案材料。

2、2015年1月13日，公司获悉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

无异议。

3、2015年1月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5年3月13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丽珠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丽珠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2015年3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6、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调整后的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258,520股（不含预留部分）；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为19.308元/股。董事会一致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7人已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9.308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15年11月12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

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6年3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符合

本期解锁条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450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4,453,176股，占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5.86%，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12%。 同时，回购注销

了首次授予中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获授的32,50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6年5月1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回购注销了首次授予中13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获授的215,124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9.308元/股；回购注销了预留授予中1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获授的1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4.61元/股。

10、2016年6月15日，公司实施完成2015年度权益分派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将由19.308元/股调整为18.81元/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将由24.61元/股调整为24.11元/股。

11、2016年11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17年3月28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17年7月28日，公司实施完成2016年度权益分派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将由18.81元/股调整为14.08元/股，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将由24.11元/股调整为18.16元/股。

14、2017年12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解锁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关于锁定期的规定：“自授予日起24个月内为锁定期” 。 公司预

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5年11月12日，截至2017年11月11日，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锁定期已届满。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规定的条件进行了审查，均满足解

锁条件。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的；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

定的。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

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业绩条件需满

足：以2014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2016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38%；其中“净利润增长率” 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

依据。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

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

得为负。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1） 公司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82,466,

187.91元，较2014年度增长47.39%。

（2） 公司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784,353,607.06元，不低于授予

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即2012-2014年）

的平均水平481,717,434.44元；公司2016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682,466,187.91元，不低于授予

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即2012-2014年）

的平均水平440,460,304.12元。

4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若激励对象上一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A/B/C档，则上一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激励对象根据年度考核

分数对应的个人可解锁比例进行解锁。 若激励对象

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档，则上一年度激励

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 ，公司将按照本计划

的规定， 将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当期拟解

锁份额回购注销。

本次申请解锁的162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均

符合解锁要求。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

满足。 董事会根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同意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相关事宜。

三、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对象及可解锁数量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月2日；

2、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2人；

3、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61,214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8%。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职务

持有限制性股票数量（含

送转股份）

第二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

中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162人)

923,442 461,214 462,228

合计 923,442 461,214 462,228

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64,969 2.89% -461,214 15,503,755 2.8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37,266,400 97.11% +461,214 537,727,614 97.20%

三、股份总数 553,231,369 100.00% - 553,231,369 100.00%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核实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考核结果均符合解锁要求，且符合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

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

期解锁相关事宜。

五、独立董事关于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独立意见

1、截止2017年11月11日，《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锁定期

已届满，解锁条件已成就。

2、 我们根据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

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个人绩

效考核情况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认为公司的经营业绩以及162名激励对象的

绩效考核均符合《激励计划》中对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要求。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预留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相关事宜，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2人，可申请

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61,214股，占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限售股份总数的

9.27%，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8%。

六、监事会关于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锁定期已届满，公司

业绩及其他条件均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解锁条件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162名激励对象在锁定期内的绩效考核结果均符合解锁要求，符合《管理办法》中的相关

考核规定。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办理限制

性股票的相关解锁事宜。

七、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事宜的

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本次解锁的各项解锁条件已满足， 且公司已根据

《激励计划》就本次解锁履行了的必要程序。

八、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事宜的

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丽珠集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已经达成，对应的激励对象、解锁数量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丽珠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履行了

必要且完整的审议程序，对上述事宜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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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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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 会议通知及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7年1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2017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7年12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15:00至2017年12月27日15:

00的任意时间。

3． 现场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 董事长傅勇国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 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39,888,394股，占本次会议

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27％。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7,864,66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877％。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2,023,73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6850％。

（二）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4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792,13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901％。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8,5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84％。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7,643,5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616％。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39,888,394股。 同意233,701,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7.4209％；反对3,079,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8％；弃权3,107,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5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05,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011％；反对3,079,

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228％；弃权3,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8761％。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确定2018年银行等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39,888,394股。 同意233,764,8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7.4473％；反对6,123,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5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68,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135％；反对6,123,

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58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01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与广州百花香料股份

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陈建斌、符荣武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157,467,131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82,421,263股。 同意76,234,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92.4936％；反对6,186,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50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05,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011％；反对6,186,

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39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02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仓储运输服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程志滨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00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39,886,394股。 同意233,694,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7.4189％；反对6,186,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79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395％；反对6,186,

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398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

表决结果：通过。

3.03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陈文和王志刚回避表决, 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4,266股不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39,854,128股。 同意233,662,4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7.4186％；反对6,186,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794％；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395％；反对6,186,

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398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

表决结果：通过。

3.04公司及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日常

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王志刚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3,833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239,874,561股。 同意233,682,8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97.4188％；反对6,186,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79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395％；反对6,186,

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398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

表决结果：通过。

3.05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日常关联

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傅勇国、符荣武回避表决，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157,329,031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为82,559,363股。 同意76,367,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92.5003％；反对6,186,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938％；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395％；反对6,186,

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3989％；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项1详见公司

于2017年6月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中

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议项2、3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2017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六、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葛磊、张雯尤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 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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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756,4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3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洪彬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磊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97,362 66.7241 16,488,477 32.7460 266,800 0.529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

行股票终止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86,061 63.3255 18,296,177 36.3360 170,401 0.33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议案

33,597,

362

66.7241

16,488,

477

32.7460 266,800 0.5299

2

关于公司与银河天成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非

公开发行股票终止协

议的议案

31,886,

061

63.3255

18,296,

177

36.3360 170,401 0.3385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

事务所

律师：熊杰、王锋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和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

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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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由董事长

曹立明先生召集，并于2017年12月27日上午9:30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

出席董事8人。 会议由董事长曹立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章程相关条款的议

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其章程中涉及

经营范围的相关条款。 增加内容为：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

网接入服务业务。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一致通过本议案。

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总结的报告〉及

〈2018年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计划的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定的 《2017年建设项目后评价 （自我总结评价） 工作总结的报告》及

《2018年建设项目后评价（自我总结评价）工作计划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并一致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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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截至2017年12月27日，天津松江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朗科技” ）累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柒亿贰仟万元整（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卓朗科技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授信

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期限壹年，公司为该笔综合授信的实际

使用金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湘潭道1号

法定代表人：詹鹏飞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云计算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通信技术

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卓朗科技资产总计1,272,251,258.09元，负债合计701,737,

950.03元，2016年营业收入为751,517,194.55元，2016年净利润为72,252,421.17元，上

述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17年6月30日，卓朗科技资产总计为1,448,605,900.54元，负债合计为839,

053,497.26元，2017年1-6月营业收入为131,256,664.28元，2017年1-6月净利润为35,

988,755.73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卓朗科技为公司控股80%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担保方式：公司为该笔综合授信的实际使用金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 自单笔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卓朗科技向金融机构借款为日常经营所需，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

公司的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已审议通

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为卓朗科技申请的包括但不限于

银行、信托等方式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高于10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伍仟万元整，在该议案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截至2017年12月27日，公司为卓朗科

技累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柒亿贰仟万元整（不含本次）。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7年12月27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63.79亿元 （不含本

次），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46.13%，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及控股子公

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62.79亿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39.17%。 公司对外

担保余额为9950万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6.96%。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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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6日收到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 ）更换保荐代表人的通

知。

按照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持续督导工作已经结

束，但因公司的历史原因，目前仍有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因未明确实际持有人尚未上

市流通。太平洋证券原委派程正茂先生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现因程正茂先

生离职，为保证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工作的有序进行，太平洋证券委派保荐代

表人鲁元金先生接替程正茂先生履行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后续工作。

鲁元金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附：鲁元金先生简历

鲁元金，太平洋证券投资银行业务总监、投资银行业务二部总经理，上海财经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保荐代表人。 1998年3月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主持完成了长源电力、八一

钢铁IPO项目及鑫科材料、新赛股份、众合机电、久联发展等多个股权融资项目，具有扎实

的投资银行业务专业技能和丰富的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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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协议类型：合资合同

2、认缴出资：980万元

3、投资标的： 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4、履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为各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本协议中其他募

集资金尚可能存在不能到位的情况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省

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众新能源” ）通知，爱众新能源已

与深圳能源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能源” ）、四川深广合作产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广公司” ）签署了《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合资合

同》，同时，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1日取得营业执照。 现将详细

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7�年12�月 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子公司参股设立深能爱众广安综合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能爱众” ）的设立是为了顺应新能源市场的发展趋势，寻求新的利润

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快速发展，深能爱众的设立符合公司总体发

展战略。 因此，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爱众新能源联合深圳能源、深广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并授权爱众新能源经营层具体负责办理设立相关事

宜。

2、目前进展

已签署《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且深能爱众已于2017年12月21

日取得营业执照。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方：

（1）深圳能源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四川深广合作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名称

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3、公司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分布式能源站、地源热泵、水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充电桩、储能、微电网、城

市废水、工业废水零排放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售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出资方式及缴付期限：

（1）深圳能源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货币出资1428万元，总认缴出资142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缴付期限：公司成立

（以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准）后二十日内完成认缴的出资额的缴交。

（2）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货币出资980万元，总认缴出资9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缴付期限：公司成立

（以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准）后二十日内完成认缴的出资额的缴交。

（3）四川深广合作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以货币出资392万元，总认缴出资39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4%，缴付期限：公司成立

（以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准）后二十日内完成认缴的出资额的缴交。

5、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盖三方公章之日起

生效。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深圳能源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5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李超

3、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

4、公司经营范围：购电、售电、电力交易及代理、电力需求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综合

节能及用能咨询服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增量配网、智能配电

网及园区微电网的投资建设、营运、服务（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冷热电等综合能源的生

产和供应、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互补型能源(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生物质能源、

地热能源投资经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储能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

（二）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资本：1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彭涛

3、注册地址：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路44号

4、经营范围：新能源项目建设、开发与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销售

与服务；水电站建设及开发；储能项目建设、开发与服务；汽车加油、加气站建设与开发；自

有房屋租赁服务。

（三）四川深广合作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96078万元

2、法定代表人：佘晓明

3、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石滨路1号

4、经营范围：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物业

管理；信息技术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酒店管理；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普通货物运输；旅游资源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项目投资

开发建设；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有利于公司转型升级，开拓新兴业务，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

五、营业执照情况

名称 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600MA65JL1R05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四川省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奎阁街道石滨路1号

注册资本 贰仟捌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胡泳雄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21日

经营期限 2017年12月2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分布式能源站、地源热泵、水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充电桩、储能、微电网、城市废

水、工业废水零排放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售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日期 2017年12月21日

六、风险提示

上述协议的签署为合同各方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将在实施过程中，履行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但已签订的协议中已就违约、争议解决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

协议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其中包括其他募集资金尚可能存在不能到位的情况，公

司将做好风险控制。

七、备查文件

1、《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2、《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8日


